珠海建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关于与毛杰、唐强、梁旭春三个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案件纠纷的

法律服务采购需求书

一、采购项目名称

（一）采购项目名称：关于富山工业城A区-电子制造项目毛杰、唐强、梁旭春分别与我公司等四名被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的法律服务采购。
（二）具体采购事项：采购法律服务单位代理我公司处理本次纠纷。本次采购涵盖三个案件，诉讼标的金额合计26508354.07元。

项目概括

2025年7月21日，我公司收到珠海市斗门区人民法院送达的法律文书，内容为原告毛杰、唐强、梁旭春三人就涉案富山工业城A区-电子制造项目产生的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要求我公司与何瑞杰、广东潮新工程劳务有限公司、珠海斗门大横琴电子有限公司四名被告向其三人支付劳务工程款、窝工费、降效费用、赶工节点奖、赶工奖励等费用，金额合计26508354.07元。

经过对原告三人的证据梳理发现，原告毛杰、唐强、梁旭春三人分别签订了三份工程劳务承包合同，三人负责不同的施工范围，根据三人签订的工程劳务承包合同显示，毛杰负责的工程承包范围为3#厂房、4#厂房；唐强负责的工程承包范围为1#厂房、2#厂房；梁旭春负责的工程承包范围为5#厂房、6#厂房、7#厂房、公共服务中心、仓库土建劳务。鉴于三人的诉求并非基于同一事实理由，所依据的事实及法律关系不具有一致性，经向法院反馈后，为充分保障原被告双方的诉讼权益，承办法官口头回复我司，本案（[2025]粤0403民鉴117号）应当拆分为三个独立的诉，后期法院拟在案件转为民初字号时将其拆分为三个独立的案件进行审理，目前已要求三个原告各自分别提交起诉状及对应证据材料。

由于目前我公司尚未收到原告三人新的民事起诉状，经与原告律师沟通，原告三人拆分后各自的诉讼标的额位于300万-1000万之间。
鉴于案件定于2025年8月22日上午在斗门区法院召开听证会，此听证会上诉辩双方的对抗会非常激烈。因时间已十分紧迫，且三个案件标的额较大、涉案主体众多、法律关系复杂，为有效化解矛盾、促进纠纷实质性解决，现拟采购专业的法律服务单位，协助我公司解决本次纠纷，以切实维护公司合法权益，提高案件胜诉可能性。

三、服务事项内容及要求（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一）服务内容

采购人委托中标单位作为本案的委托代理人，参与本次三起案件的诉讼活动。服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1.调查收集证据；

2.制定诉讼方案、策略，并向采购人汇报；

3.撰写诉讼相关文书；

4.出庭应诉；

5.其他诉讼相关服务。

（二）服务要求

1.律师团队要求

（1）专注于建设工程领域法律服务的专业律师团队；

（2）执业律师5名以上，团队有十年以上法律从业经验人员，擅长建设工程、工程监理、公司法律业务；

（3）曾有担任涉建筑工程单位的法律顾问经验；
（4）能提供相关经验、业绩成果。

2.执业律师须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操守，严格保守采购人的商业秘密，确保服务过程中的信息安全。

3.律师团队需定期向采购人汇报案件进展，及时沟通案件中的重要事项，确保采购人对案件有全面的了解。

4.在服务过程中，律师团队应积极响应采购人的需求，提供高效、专业的法律服务，确保采购人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维护。

5.律师团队应具备处理复杂法律问题的能力，能够灵活应对诉讼过程中的各种挑战，为采购人争取最有利的诉讼结果。
四、代理阶段

代理阶段：一审诉讼。
五、服务期限
自委托代理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合同义务履行完毕之日止。

六、服务结算与支付
（一）计算模式

本次三个案件均采取固定计费模式，各案件独立结算。

案件一暂估标的金额:300万-1000万元;

案件二暂估标的金额:300万-1000万元;
案件三暂估标的金额:300万-1000万元;

三个案件总标的金额为 26508354.07元，具体各案件标的额以采购人实际收到的法律文书为准。

（二）结算方式

1.第一期费用：在签订合同的15个工作日内向法律服务单位支付案件服务费的50%；如案件双方在开庭前和解的，则只需50%的案件服务费，即不再支付第二期费用；

2.第二期费用：剩余服务费在采购人收到生效结案文书(包括但不限于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等)后且收到中标单位开具的相应增值税专用发票(含税)后的10日内支付。

（三）支付方式

银行转账。

七、其他事项说明

因本案由分包单位引起，根据分包合同约定，本案律师费用及其他需要由采购人承担的费用由采购人支付后，最终由分包单位广东潮新工程劳务有限公司承担。



